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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鑑於衛福部日前公布二代健保總檢討報告，結論居然是建議衛福部成立長

期規劃小組，到 105 年底再做出更細部的改革規劃。似乎意指健保收支累計結餘有 990 億元，

健保缺失就會消失不見，改革就可放著不管。衛福部將改革研議拖至 105 年以後再說，似乎在

告訴國人，健保有問題的爛攤子，請下任總統自行處理。如此處理國政的態度，真是令人嘆為

觀止。因此，要求衛生福利部於三個月內提出 36 項政策落實具體期程報告。是否有當，請公決

案。 

說明： 

一、衛福部於 10 月 3 日正式對外公開二代健保總檢討報告，並同時說明初步評估意見。該報

告共提出 36 項政策建議，經過審慎評估後，可先行採納之部分，例如持續推動高診次就醫輔導

方案等 11 項政策建議。 

二、二代健保於 102 年 1 月 1 日實施後，社會各界對於補充保險費及各項健保新制提出許多

建言。為回應各界意見，衛福部於 102 年 3 月，邀請慈濟大學葉金川教授等 7 位專家學者，組

成二代健保總檢討小組，擇定重要議題，進行檢討。歷經 1 年多之檢討，7 位專家學者於 103 年

4 月向衛福部提出總檢討報告初稿，內容分為「組織面」、「承保及收入面」及「支出面」3 篇

，共 9 章，計 15 萬餘字，並提出 36 項政策建議。 

提案人：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賴振昌 葉津鈴 周倪安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五案，請提案人賴委員振昌說明提案旨趣。 

賴委員振昌：（13 時 55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2 人臨時提案，為近年來交通事故頻傳，

故對於汽車、機車之廣告內容，有提倡馬力、速度等文宣，需搭配警語，若有於道路上競速、

飆速等影像內容亦須搭配警語，雖說廣告內容屬於媒體創意，但基於社會責任，且考量汽車、

機車之危險性，業者於相關廣告上應負擔相當道義責任，故與菸酒類廣告一般，若有上述提倡

馬力或於道路上飆速之相關內容廣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應予以監督，並要求加註

清楚明確之註警語。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五案： 

本院委員賴振昌等 12 人，為近年來交通事故頻傳，故對於汽車、機車之廣告內容，有提倡馬力、

速度等文宣，需搭配警語，若有於道路上競速、飆速等影像內容亦須搭配警語，雖說廣告內容

屬於媒體創意，但基於社會責任，且考量汽車、機車之危險性，業者於相關廣告上應負擔相當

道義責任，故與菸酒類廣告一般，若有上述提倡馬力或於道路上飆速之相關內容廣告，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NCC）應予以監督，並要求加註清楚明確之註警語。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考量到廣告之廣泛性，於廣告中宣傳馬力、速度，甚至出現車輛飆速、競速之畫面，恐

影響青少年對於車輛代步之原意的扭曲，故要求業者加註警語，盡社會責任義務，有其必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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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今廣告雖有自律加註，但無標準格式大小，致業者將投機將警語縮小及於廣告最後閃

現等規避作法，NCC 應擬相關辦法予以規範警語的時間及字體大小。 

三、NCC 也應負起主管單位之責，勸導業者勿以將一般車輛用馬力、競速等為宣傳，以免混

淆消費者對於車輛性能之誤解。 

提案人：賴振昌 

連署人：林岱樺  黃偉哲  吳秉叡  許添財  何欣純  

葉宜津  蘇震清  林佳龍  姚文智  李應元  

段宜康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六案，請提案人邱委員文彥說明提案旨趣。 

邱委員文彥：（13 時 5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陳委員怡潔、葉委員津鈴、陳委員歐珀等 15

人臨時提案，台南市玉井綠色隧道遭過度修剪變成禿樹，引發各界對路樹權益的重視；南投縣

集集綠色隧道也因施作 LED 路燈，上千棵老樟樹的樹根被水泥或柏油封死，卻未見取締與搶救

；過去道路施工常移植樹木，但最後卻死於「樹木墳場」；鑒於樹木為都市「綠肺」，在生態

、環境上具有諸多功能和利益，部分縣市雖訂有自治條例，但涉及單位甚多，統合不易、執法

標準也不一；先進國家對於都市林木，多有完善法律予以保護。爰建議行政院應：(一)普查全

國重要林木，優先保護；(二)制定「樹木保護法」，建立「樹醫」證照制度；或(三)修訂「森

林法」，納入都市林木保護與樹醫制度的專章或條文。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六案： 

本院委員邱文彥、陳怡潔、葉津鈴、陳歐珀等 15 人，台南市玉井綠色隧道遭過度修剪變成禿樹，

引發各界對路樹權益的重視；南投縣集集綠色隧道也因施作 LED 路燈，上千棵老樟樹的樹根被

水泥或柏油封死，卻未見取締與搶救；過去道路施工常移植樹木，但最後卻死於「樹木墳場」

；鑒於樹木為都市「綠肺」，在生態、環境上具有諸多功能和利益，部分縣市雖訂有自治條例

，但涉及單位甚多，統合不易、執法標準也不一；先進國家對於都市林木，多有完善法律予以

保護。爰建議行政院應：(一)普查全國重要林木，優先保護；(二)制定「樹木保護法」，建立

「樹醫」證照制度；或(三)修訂「森林法」，納入都市林木保護與樹醫制度的專章或條文。是

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邱文彥  陳怡潔  葉津鈴  陳歐珀 

連署人：高金素梅 呂玉玲  吳育昇  廖國棟  盧嘉辰  

鄭天財  陳超明  張慶忠  徐少萍  蔡錦隆  

林德福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七案，請提案人王委員育敏說明提案旨趣。 

王委員育敏：（13 時 58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江委員惠貞、楊委員玉欣、陳委員鎮湘、陳

委員碧涵、王委員惠美等 24 人臨時提案，有鑑於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致死率高，今年至九


